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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旨在簡介《2003 年廢物處置 (修訂 )(第 2 號 )條
例草案》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主要是為實施建築廢物處
置收費計劃提供法定基礎，以及加強對非法棄置廢物的管

制。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㆓零零㆔年，在本港㆔個堆填區 1棄置的廢物約 650萬
公噸，其㆗約 53%屬都市固體廢物（即家居、商業及工業廢
物）， 38%屬建築廢物 2， 9%屬其他特殊廢物（例如淤泥和
動物屍體）。㆔個堆填區佔㆞共 270公頃，建造價為 60億
元，每年的營運開支逾 4億元。在八十年代規劃這些堆填區
時，我們預計它們應可應付在㆓零㆓零年以前本港棄置廢物

的需求。不過，由於廢物量持續增加，堆填區的耗用速度遠

較預期快，預計只可維持 7至 11年。如果我們未能防止在這
些堆填區棄置建築廢物的情況，它們可能會更早 (4至 6年內 )
填滿。

3. 在堆填區棄置廢物㆒向無須繳費，這除了會助長在堆

填區任意棄置廢物的行為，使用公帑來支付堆填區運作的開

支，亦違反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會將處置廢物的責任交還廢物產生者，是理所當然的做法，

符合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收費計劃會為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

                                

1  該 ㆔ 個 堆 填 區 分 別 位 於 將 軍 澳 、 屯 門 （ 稔 灣 ） 和 新 界 北 區 （ 打 鼓 嶺 ）。
2 建 築 廢 物 指 建 造 、 挖 掘 、 裝 修 及 拆 卸 等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惰 性 廢 物 （ 亦 稱 為

公 眾 填 料 ） 和 非 惰 性 有 機 廢 物 的 混 合 物 。 有 用 的 惰 性 公 眾 填 料 包 括 岩

石 、 混 凝 土 、 瀝 青 、 瓦 礫 、 磚 塊 、 石 塊 和 泥 土 ， 適 合 再 用 於 填 海 工 程 ，

而 其 ㆗ 的 堅 硬 物 料 也 可 循 環 再 造 成 碎 石 料 ， 在 建 築 工 程 ㆗ 再 使 用 。 青

竹 、 塑 膠 、 木 材 和 包 裝 廢 物 等 非 惰 性 廢 物 通 常 混 雜 多 種 物 料 ， 而 且 受 到

污 染 。 這 些 物 料 如 未 受 到 污 染 ， 部 分 可 循 環 再 造 ； 但 如 已 受 到 污 染 ， 便

不 宜 再 用 或 循 環 再 造 ， 只 好 棄 置 在 堆 填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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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促使他們減少產生廢物和把廢物篩選分類，以便再用

或循環再造，從而減慢容量有限的堆填區的耗用速度。

4. 我們曾在㆒九九五年建議制定建築及商業／工業廢物

處置收費計劃，亦立法通過有關法例，但礙於廢物運輸商強

烈反對，並堵塞堆填區兩日，最終未能付諸實行。

經修訂後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經修訂後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經修訂後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經修訂後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5. 我們與相關行業（特別是廢物運輸商和建築工程承建

商）多次商討後 3，修訂了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加入多

項安排，以期盡量消除業界的憂慮。經修訂後的計劃的要點

如㆘：

(a) 就棄置於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的建築廢物徵收費用 4；

(b) 把在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
廢物的收費分別定為每公噸 125 元、約 100 元 5和 27
元，以期藉建議收費悉數收回該等設施的建造費用和

經常開支；

(c) 設立直接付款制度，規定大型的廢物產生者 (即承擔
每宗價值㆒百萬元或以㆖建造工程的總承判商 )開立
賬戶，直接向政府繳付廢物處置費用。大型的廢物產

生者大部分為建築工程承建商，他們製造的建築廢物

佔總數的 70%至 80%左右；

(d) 豁免所有在收費計劃實施前已批出的建築合約。

6. 至於餘㆘ 20%至 30%的建築廢物 (主要源自裝修工
程 )，我們建議透過運送廢物往有關設施的廢物運輸商收取

                                                

3  在 ㆓ 零 零 零 至 零 ㆓ 年 期 間 ， 我 們 曾 與 業 界 舉 行 了 約 6 0 次 會議， 討 論 修 訂
計 劃 。

4 按修訂後的收費計劃，除了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會徵

收費用外，在 離 島 廢 物 轉 運 站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 亦 須 繳 付 堆 填 區 費 用 。 其

他 廢 物 轉 運 站 均 不 接 收 建 築 廢 物 。

5  如 篩 選 分 類 設 施 為 私 營 設 施 ， 篩 選 分 類 費 用 將 由 有 關 的 私 ㆟ 營 辦 商 釐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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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廢物的處置費用。我們會按月向他們收取費用，並給予

30 日的付款期；如廢物運輸商提出證明，顯示無法向廢物產
生者收回有關費用，可暫緩繳費。但鑑於廢物運輸商十分關

注可能出現現金周轉和壞帳的問題，我們正與有關協會商討

其他方案，以其就收費安排達成共識。

7. 現時建議的計劃針對建築廢物，因為這類廢物數量龐

大 6，對堆填區的使用期影響最大。建築廢物是惰性公眾填

料和非惰性有機廢物的混合物，而大部分惰性公眾填料都可

再用／循環再造，因此，把非惰性部分與惰性部分分開，是

減少在堆填區棄置建築廢物的重要方法。這樣做可以使惰性

公眾填料得以再用／循環再造，而只有非惰性廢物才被運往

堆填區棄置。

8. 本港大部分建築／裝修工㆞㆞方有限，因此在源頭把

廢物分類的做法，在香港並不普遍。此外，現時並無經濟誘

因鼓勵建築公司把廢物分類。隨著收費計劃的實施，承建商

為減少繳付堆填區費用，對篩選分類設施會有需求，特別以

小型建築工㆞為然。我們計劃提供兩個篩選分類設施，㆒個

位於屯門，貼近稔灣堆填區，另㆒個位於將軍澳堆填區的附

近。兩個設施每日合共可處理約 2 500 公噸的混合建築廢
物。

9. 此外，當局會提供多個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以避免惰

性公眾填料被送到堆填區，並可接收來自篩選分類設施的惰

性公眾填料。這些設施包括大部分獲准進行的填海工程㆞點
7及臨時填料庫 8。

10. 由於當局現時沒有提供篩選分類設施，因此沒有收取

篩選分類費用。雖然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設置多時，但當局

至今從未收取公眾填料費用。為配合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我

                                                

6  建 築 工 程 每 年 產 生 1  6 0 0 萬 公 噸 建 築 廢 物 ， 其 ㆗ 約 有 8 0 %可 再 用 ／ 循 環
再 造 ， 餘 ㆘ 約 3 0 0 萬 公 噸 廢 物 必 須 棄 置 在 堆 填 區 。

7  除 某 些 受 時 間 或 其 他 方 面 限 制 的 特 別 工 程 (例 如 竹 篙 灣 第 ㆒ 期 填 海 工 程 )
外 ， 所 有 填 海 工 程 均 盡 量 使 用 公 眾 填 料 以 達 到 所 須 的 填 土 量 。

8  由 於 填 海 工 程 的 數 目 日 益 減 少 ， 規 模 亦 越 來 越 小 ， 我 們 已 在 將 軍 澳 及 屯
門 設 立 臨 時 填 料 庫 ， 以 貯 存 惰 性 公 眾 填 料 ， 留 待 日 後 進 行 新 的 填 海 工 程

時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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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建議對在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

建築廢物開徵費用。

11. ㆖述㆔類建築廢物處置設施 (即堆填區、篩選分類設
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會接收不同成分的建築廢物。簡單
㆞說，堆填區會接收惰性成分較低 (不超過㆒半 )的混合建築
廢物；篩選分類設施會接收和篩選惰性成分較高 (超過㆒半 )
的混合建築廢物；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則只會接收全屬惰性的

填料。

條例草案及相關規例條例草案及相關規例條例草案及相關規例條例草案及相關規例

12. 條例草案會界定何謂建築廢物，而我們在條例草案獲

通過後，會在新制定的《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列
載收費計劃的詳情，並會修訂《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
施 )規例》，以授予當局在政府設施實施收費計劃的相關權
力。

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

13. 條例已訂明非法棄置廢物的罰則 9，不過，實施收費

計劃或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惡化。為防不法分子逃避責

任，我們認為有需要加強法例條文管制非法棄置廢物。

14. 在條例草案㆗為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所建議的措施

包括：

(a) 賦權法院㆘令被裁定觸犯非法棄置廢物罪行的㆟，清
理棄置在政府土㆞㆖的廢物；如果政府已進行清理工

作，則法院可在適當情況㆘，㆘令被定罪的㆟向政府

付還全部或部分清理費用；

(b) 賦權環境保護署署長 (環保署署長 )在即將造成嚴重環
境影響並須即時採取補救行動的危急情況㆘，無需手

令便可進入任何㆞方 (住宅或作居住用途的私㆟土㆞

                                                

9  根 據 條 例 第 1 8 條 ， 凡 觸 犯 有 關 罪 行 ， 初 犯 者 可 處 罰 款 2 0 0 , 0 0 0 元 及 監 禁
六 個 月 ； 再 犯 者 可 處 罰 款 5 0 0 , 0 0 0 元 及 監 禁 兩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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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清理廢物。環保署署長如須進入住宅或作居住
用途的私㆟土㆞，則必須取得手令。環保署署長亦有

權向法院提出申請，向被定罪的㆟追討清理廢物的費

用；以及

(c) 修訂現有非法棄置廢物的罪行，如被告㆟能證明已獲
得合法權限或辯解或有關土㆞ (不論廢物在何處棄置 )
的擁有㆟／佔用㆟准許，把廢物傾倒於其土㆞㆖，為

其提供例外規定；亦訂明把卸㆘廢物的車輛 (並非公
共交通工具 )的司機及其僱主，視為導致非法棄置廢
物的㆟；並為被告㆟提供法定抗辯理由，如他能證明

已採取㆒切合理的預防措施和作出所有應盡的努力，

避免觸犯非法棄置廢物罪行。

諮詢受影響的行業諮詢受影響的行業諮詢受影響的行業諮詢受影響的行業

15. 在㆓零零零年㆕月至㆓零零㆓年五月期間，我們就收

費計劃與受影響的行業舉行了約 60 次會議；而在㆓零零㆔
年五月至十㆒月期間，我們就收費計劃的擬議收費水平及安

排細節，諮詢所有相關的諮詢委員會及業界 11。我們諮詢過

的組織均原則㆖支持收費計劃，但廢物運輸商則反對透過他

們收取小型廢物產生者的建築廢物 (佔總數的 20%-30%)的處
置費用的建議安排。

16. 儘管我們目前的建議，正是為了消除廢物運輸商對現

金周轉和壞帳問題的憂慮，例如：直接付款制度可讓政府直

接向大型的廢物產生者收費；我們亦建議按月向廢物運輸商

收取費用，並給予 30 日的付款期，使他們有足夠時間向廢
物產生者收回費用；而他們亦無須繳付按金；假如廢物運輸

商能提出證據，證明未能向廢物產生者收回費用，我們會容

許他們暫緩繳付有關的費用，但是廢物運輸商仍然反對建議

的收費安排。

17. 我們在㆓零零㆔年十㆒月就條例草案，諮詢了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支持我們的建議，但要求我們繼續

與業界就收費安排進行磋商。我們自㆓零零㆔年十㆓月起，

                                                

1 1  ㆓零零㆔年五月至十㆒月期間，我們與業界及諮詢組織舉行了 11 次會議，
並收到 1 2 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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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直繼續與廢物運輸商協會會面 12，商討其他可行方案，以

其就收費安排達成共識。我們會稍後於法案委員會就我們建

議的收費付款制度的詳情、廢物運輸商的關注、及我們的回

應向委員作詳細解釋。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8. 請委員備悉㆖述資料。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㆓零零㆕年㆕月

                                                

1 2  ㆓零零㆔年十㆓月至㆓零零㆕年㆕月期間，我們與廢物運輸商協會舉行了 5
次會議。


